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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金湾区航空新城并宏大厦市政配套工程水泥稳定碎石及石料采

购

2、采购人（需求单位）：珠海金港基业建材有限公司

二、采购内容

序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等特殊要求 单位 数量

1
3.5MPa 水泥稳定碎

石混合料

1、P.O42.5R
2、水泥含量 6%
3、二级青石粉

4、1.2、1.3 石子，压碎值

12-15

m³ 826.00

2
2.5MPa 水泥稳定碎

石混合料

1、P.O42.5R
2、水泥含量 4%
3、二级青石粉

m³ 460.00

3 石屑 m³ 839.00

4 中砂 河砂 m³ 20.00

5 碎石 20～40 m³ 162.00

三、货物验收标准和方法

1、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质量要求以及本合同约定的质量、

规格要求。

2、供方负责运输到采购人指定位置（金湾区航空新城并宏大厦市政配套工

程项目），实际到货数量以过磅数据确认货物数量，双方签字确认为准。

四、支付价款

付款方式：按自然月进行结算，当月所供的货物以当月最后一天为节点。乙

方于每月 10 日之前将上个自然月发生的支付申请单、实际发生业务一致的等额

税率 13%增值税专用发票、材料对账单、材料送货单（过磅单）交由甲方审核，



甲方在 30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个自然月供货金额的 100%。甲方可用银行转账或 6

个月内可兑现的由银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且甲方不贴息。

五、供货时限

按现场情况及合同要求执行。

六、供货要求

全部货物包卸货、包运输、包发票。



投标须知

一、投标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的全部材料费、制作费、包装费、成品保

护费、运输费（含保险费）、垃圾清运处理费、卸车费、管理费、利润、税金、

风险等为完成本报价项下工作所发生的所有费用，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招标人无

须另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2、报价上限（除税总价）：¥439395.29 元（人民币肆拾叁万玖仟叁佰玖拾

伍元贰角玖分，其中 3.5MPa 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除税上限单价为 271.59 元、

2.5MPa 水泥稳定碎石混合料除税上限单价为 227.78 元、石屑除税上限单价为

101.62 元、中砂除税上限单价为 157.69 元、碎石除税上限单价为 134.92 元）

超过报价上限总价和上限单价均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评标办法及定标方式

（一）本项目采用 最低价成交法（除税价） ，具体流程如下：

1.评标委员会首先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资格和符合性审查，只

有通过了资格和符合性审查的有效投标人才能进入下一个评审环节。

2.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的报价得出成交候选人，价格最低的投标人为第一

候选成交人。价格第二低的投标人为第二候选成交人，以此类推。

（二）由于成交人放弃成交或由于成交人原因被废除成交的，采购人将按照

下列方式之一处理：

1.按照成交候选人排列顺序依次选择排列第二、第三的成交候选人作为成交

人，以新成交人的投标报价为成交价。

2.重新组织采购。

3.重新确定成交人的成交价格高于原成交价格的，高于原成交价格的部分视

为成交人违约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采购人可以要求成交人予以赔偿。

三、投标无效情形

如投标文件出现以下情形，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1.投标文件未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2.投标文件未按采购文件要求密封、标记的。

3.投标文件未按采购文件的相关规定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未按采购文件规定签章。

5.投标文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内容或格式编制，或投标文件份数不足，

或主要内容不够完整或关键字迹无法辨认。

6.投标人不满足资格要求或资格证明文件不全。

7.投标报价超过项目预算总价或报价上限的。

8.投标文件不满足本项目实质性的商务或技术条款。

9.投标文件中存在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或提供虚假文件。

10.投标文件中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的情形。

四、投标文件要求

（一）投标文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报价单（格式详见附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二）投标有效期：30天，自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起计算。

（三）投标文件份数：

（1）投标文件一份，投标文件尽量不装订成册（便于扫描）。

（2）投标文件应密封包装，包装封面应按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并加盖投标人

公章（骑缝章）。


